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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建〔2022〕1 号

关于加快解决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

住房困难问题的实施意见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重视解决好新市民、

青年人，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

房问题的要求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

赁住房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2 号）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

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，

不是用来炒的定位，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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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进一步完善以公租房、保障性租赁住房

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，加快解决新市民、

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

题，推动实现住有所居。

二、明确对象

对象主要包括从事基本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及机关

人员中在工作地无房及多孩、三世同堂等住房困难家庭。具

体范围和条件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。

三、保障标准

相关住房的供给要满足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住房困

难群体的差异化住房需求，与不同对象的住房需求相匹配，

充分考虑家庭人口、代际结构等因素合理确定。面向从事基

本公共服务人员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，原则上不高于同

地段、同品质租赁住房市场租金的 70%。保障性租赁住房和

共有产权住房的准入和退出的具体条件、户型面积、租金价

格或销售价格、共有产权住房产权比例等具体标准，由城市

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我省相关政策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合理

确定。

四、供给渠道

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切实增加有效供给，摸清住房

需求，对接市场资源，采取购买、改建、改造、租赁、新建

等多种方式，提供多元化的租购住房产品。注重职住平衡，

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项目要注意安排在工作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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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轨道交通站点附近，配套设施齐全，居住环境良好。

1.可购买商品住房，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共有产权住

房，允许先租后售；

2.可收购符合条件且手续完备、债务清晰的在建工程项

目，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共有产权住房，允许先租后售；

3.利用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共

有产权住房，允许在土地出让时明确可先租后售；

4.商品住房项目配建并移交政府持有的保障性租赁住

房，允许先租后售；商品住房项目配建开发商自持的保障性

租赁住房，允许在土地出让时明确可先租后售；

5.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售商品住房，自愿可纳入保障性租

赁住房，允许先租后售；

6.企事业单位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，允许用于建设保

障性租赁住房，需变更土地用途的，不补缴土地价款，原划

拨的土地可继续保留划拨方式；

7.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建设

保障性租赁住房；

8.对闲置和低效利用的政府存量公房、商业办公、旅馆、

厂房、仓储、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，允许改建、改造

为保障性租赁住房，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，不补缴土地价款。

上述第 1至第 5条供给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可允许先租后

售，租赁满 5年后，承租人可申请转为共有产权住房，购买

部分或者全部产权。已交的租金，可以计入购房款。共有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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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住房持有 5年后，持有人在购买全部产权的情况下，可申

请转为商品住房上市交易。

第 6至第 8条供给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只能用于租赁，不

得上市销售或变相销售。

城市人民政府还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积极探索其他保

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方式。

五、支持政策

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

的意见》和湖北省《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通知》

中的土地、财税、金融、民用水电气价格、审批等各项政策

措施。

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向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

房持有主体提供长期贷款，向非自有产权保障性租赁住房企

业提供多样化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。支持企业发行企业债

券、公司债券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公司信用类债券。

支持国开行、农发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。

六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落实地方责任。城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解决好从

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的住房困难问题负主体责任。坚持试点

先行，各地向省人民政府提出试点备案后实施。要以需定供，

供需匹配，抓紧制定本地区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保障性租

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建设筹集工作方案和管理办法，推动

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。重大问题及时向省住房保障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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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请示报告，每年将解决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住房

困难情况报省政府。

（二）严格监督管理。城市人民政府要健全住房租赁和

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服务平台，强化工程质量和房屋使用安全

监督，提升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品质。严禁以解

决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住房困难为名义骗取优惠政策。

（三）强化部门协作。各级住建、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

源、人民银行、税务、银保监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，强化

协作，形成合力，在确保国家各项支持政策落实到位的基础

上，加大适合本地区情况的政策支持力度。

解决产业园区、其他企事业单位职工特别是新市民、青

年人住房困难问题可参照执行。

如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有最新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2 年 6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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